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市辦理 

115 年度「臺南落實兒童權利公約（CRC）推廣計畫」 

「臺南市兒童權利公約教育訓練與意識提升計畫」 

墊付金額說明表 

單位:元 

項目 中央補助 地方配合 小計 

總經費 1,900,000 0 1,900,000 

已編列預算 690,000 110,000 800,000 

需墊付金額 1,100,000 

 









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151RU110F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臺南落實兒童權利公約

（CRC）推廣計畫
115 1,359,434 1,000,000 0 1,000,000

1.專業服務費 606,123元 (社工人員44,898元*13.5月*1人【含碩

士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

格予以給付。)2.個案服務費  3.訓練及活動費  4.專案計畫管理

費 90,000元 5.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 72,000元 6.其他-

活動主持費  7.請於修正計畫時補充經與轄內兒少討論後之子計畫

「我說故我在―審議模式培訓計畫」聚焦議題及具體執行內容，建

議可以參考第二次結論性意見關注主題，另課程設計上請說明針對

此三個人口群要如何進行培力或是培力方式，並提出具在地性的培

力方式。

8.為提升兒少參與培力課程之人身安全，請於首次培力課程，增加

講授騷擾行為防制與申訴管道。

9.辦理活動前應將活動簡章、報名資訊等資料送本署公告於CRC資

訊網，以利擴大宣導。

10.為協助偏鄉兒少認識兒童權利公約，請規劃培力活動時優先選

擇資源相對不足之地區。

11.我國已設置「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提供國人就公共政策提

供建言，請於培力兒少於生活相關事務形成與表達意見過程，促進

與協助兒少運用JOIN平臺，認識公共議題、表意與追蹤意見影響。

1151RU083G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臺南市兒童權利公約教

育訓練與意識提升計畫
115 1,512,984 900,000 0 900,000

1.個案服務費  2.訓練及活動費  3.專案計畫管理費 81,000元 4.

活動主持費  5.影片(含短片或動畫)製作費  6.企劃及設計費  7.

製作費(含製作人員費、配樂製作費、後期製作費、道具設計與製

作費)  8.表演費  9.CRC的教育訓練課程，請邀請兒少代表參與分

享，使公私部門從事兒少工作相關專業人員可以更了解兒少的想

法。

10.宣導計畫(如宣導單張、影片或戲劇腳本等)請於辦理前邀請CRC

領域專家學者先行檢閱提供意見，並據以執行。

11.兒童權利公約宣導建請加強對於幼齡兒童、身心障礙及原住民

兒少等不利處境兒少及其家長宣導，以提升是類兒少及其家長之兒

童權利意識。

12.宣導成效評核部分，請分別統計幼齡兒童、身心障礙及原住民

兒少參與人數。

13.辦理活動前應將活動簡章、報名資訊等資料送本署公告於CRC資

訊網，以利擴大宣導。

14.為協助偏鄉兒少認識兒童權利公約，請規劃宣導活動時優先選

擇資源相對不足之地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益彩券回饋金(臺南市)申請補助核定表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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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落實兒童權利公約（CRC）推廣計畫 

 

壹、 計畫緣起與挑戰 

自 103 年《兒童權利公約》（下稱 CRC）國內法化以來，我國積極推

動各項兒童權利保障措施，迄今已邁入第 11 年。隨著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

審查會議於 111 年完成，結論性意見再度強調應落實兒童最佳利益原則，

並於各項政策、制度與服務實務中強化兒童的表意權與參與權。面對國際

人權標準與實務落差的挑戰，中央與地方政府均肩負深化兒權內涵、擴大

兒少參與的責任。 

在中央政策逐步建構的同時，地方政府作為實際執行單位，應持續探

索更貼近兒少生活經驗的參與模式，並在制度、文化與操作流程中移除阻

礙兒少發聲的隱形障礙。尤其在學校、家庭、社區與課後活動等生活場域

中，若欠缺穩定的表意機制與支持系統，兒童的觀點即使存在，往往也難

以有效轉化為政策或行動的參考基礎。此外，雖然目前多數地方已建立兒

少代表制度，但從代表的選任、培力、發聲、到政策回饋的整體歷程中，

仍可見部分制度設計尚未對齊兒少實際需求，特別是年幼兒少、身心障礙

或多重處境兒少，仍可能因資源限制或支持不足而遭排除於公共參與之外。 

然而，在兒少實質參與的實務推動中，制度與文化層面的落差仍是亟

待回應的核心課題。即便建立了參與機制，若兒少缺乏對公共議題的理解、

政策過程的知識，或未獲得充分準備與支持，其參與易流於形式。 

苗元紅（2022）1研究指出，臺灣整體社會尚未建立真正友善傾聽兒少

意見的氛圍，公部門組織結構與教育體系多以成人觀點為主體，兒童雖被

賦予參與機會，但若無適切的支持與環境，就難以真正實踐表意權。翁毓

秀與陳秀蕙（2019）則於研究中蒐集教育現場工作者的真實回饋，當中不

乏「不太可能」、「做不到」、「還是希望孩子聽話」、「成人主觀」、「父權觀

念」等語句，反映出在實務第一線，對於「尊重兒童意見」的理解與實踐

 
1 苗元紅（2022）。兒少表意權的實踐：臺灣中央兒少代表觀點初探。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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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仍有一段顯著的距離。 

因此，計畫將以培力兒少公共參與作為核心，透過多元形式引導其關

注在地事務、發展表意能力，並逐步擴展至公共領域的參與實踐。未來將

持續探索促進兒少主動參與的可行途徑，強化成人與制度端之支持角色，

並建構兒少與社區、公共機構協作互動的空間，使其參與歷程得以轉化為

深化民主素養與公民意識的重要基礎。 

一、從表意到發聲：兒少參與路徑待持續鋪路 

    CRC 精神即是讓作為保護客體的兒少轉變為權利的主體，與其他公約

最大的差異則在於對兒少參與的重視（簡慧娟、蕭珮姍，2018）2。近年臺

灣地區的兒童參與狀況，翁毓秀、陳秀蕙（2019）研究指出，依照 Shier 學

者的「兒童參與分析架構」來看，我國兒童參與的程度多處於第一層級的

「傾聽兒童」，對於聯合國要求 CRC 簽約國達到的第三層級「考慮兒童觀

點」的正向回應相對減少許多。因此，研究者建議，無論是學校教育系統

或兒童生活的社區系統，要能真正開始落實，除了積極辦理兒少工作者的

教育訓練，要提供教材、方法或建立兒童參與的作法。進行中央兒少代表

培力實務的苗元紅（2022），則提到，兒少代表的表意權無須「培力」，應

是從旁「協力」。 

113 年度本局與承辦第七屆本市兒童及少年代表培力工作之臺南市兒

童及少年代表協會合作辦理「大型兒少權益推廣工作坊」，透過講師帶領及

審議式對話設計，引導青少年針對生涯探索、性別平等教育、人際關係等

與其生活密切相關之議題進行討論。在互動過程中，兒少逐步練習意見的

表達與澄清，並透過與同儕之間的交流與傾聽，拓展思考角度與自我觀點，

進而培養其主動發聲的信心與動機。然而，透過單次性的營隊活動，雖可

引導兒少初步認識權利概念，並透過討論互動激發思辨與表達的動機，然

其參與規模與深度終究有限，所能涵蓋的對象仍屬少數。以本市經驗而言，

即使活動設計兼具啟發性與參與性，實際能觸及並啟動權利意識的兒少人

數仍屬有限，亦難形成持續性參與動能，進一步反映於兒少代表遴選報名

 
2 簡慧娟、蕭珮姍（2018）。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歷程與結論性意見的挑戰。社

區發展季刊，162，4-14。台北市：社區發展季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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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與機制普及度上。若期使兒少參與真正內化為生活常態與公共意識，

勢必須由一次性活動邁向長期且有系統的支持架構，並透過多元場域持續

推展與融入，使表意權的實踐逐步在日常脈絡中生根，鋪展出從理解、表

達至積極參與的完整路徑。 

三、從普及到深化：知識轉譯待多元推展 

 

貳、計畫願景與目標 

「落實」的前提是執行層面的運作嫻熟順暢，執行運作的嫻熟順暢，

則仰賴知識與概念的建立。透過價值生根深耕方案、創新育成實驗行動等

三項策略，匯集參與者落實 CRC 之兒少服務知能與智慧，生根價值，也創

造交流、深耕服務，讓在不同領域或地區努力的兒少相關事務工作者與兒

少們可以透過訊息的交流與互動，發現並解決兒少的社會問題與需求。 

一、本計畫目標： 

（一） 優化兒少服務提供團體尊重兒少意見的能量。 

（二） 打造支持兒少參與公共事務的地方生活圈。 

（三） 排除傳統文化價值對兒少表達意見的限制。 

二、本計畫重點策略： 

（一） 價值生根深耕方案： 

規劃辦理講座、工作坊及參訪等多元形式之 CRC 審議模

式培訓與交流活動，邀請具國內外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與

工作者，分享參與國際會議、實踐 CRC 的歷程與經驗，引

導兒少深入認識《兒童權利公約》的核心價值與實務意涵。

透過參與式的學習與互動，協助兒少建立主體性意識、公

共議題關注及意見表達能力，並協助其認識多元表意方式

與參與管道，強化其於社區與公共事務中的參與動能與實

踐能力。 

（二） 創新育成充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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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外部網絡單位協助，導入促進兒少參與公共事務服務

模式，與曾任本市兒少代表所組成之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代

表協會合作，藉由其被培力經驗，培力兒少表達自己意見，

並辦理多元培力課程、活動，及自治組織建立之引導，建

立其公民意識，落實真正以兒少為主體的會議機制，且對

公共議題之蒐集、研究、統整、研擬、表達之提案能力得

以增進，以在公共參與中策進建言。  

 

三、本計畫對象設定： 

為維護本市約 27 萬3兒童及少年的權利，並確保其中弱勢或特殊處境

兒少之權益亦能獲得充分保障，計畫將持續深化《兒童權利公約》之核心

精神，透過具體實作推動本市兒少公共參與體系之發展。 

在制度運作方面，持續以本市兒童及少年代表為核心對象，推動代表

機制常態化，透過遴選制度、議題討論與政策建言等歷程，蒐集兒少多元

意見與需求，作為本市兒少福利政策研議與規劃之重要依據。並配合辦理

系列培力課程與團務自治會議，提升代表之公共參與素養、議題敏感度與

提案能力，強化其作為兒少群體代言人的角色功能。 

另為擴展參與基礎，除既有代表外，亦開放部分課程與實作活動，鼓

勵年齡較小（如 12 至 14 歲）或處於特殊處境之兒少參與，並主動連結本

市社會安全網絡中之實務單位，如身心障礙機構、少年服務中心等，提供

更多進入公共參與的友善入口與接觸機會。此舉除有助於降低制度進入門

檻，亦使兒少代表得以理解更多元背景之兒少處境，深化其議題視野與代

表性。 

此外，亦將支持兒少代表個人或團隊提出具創新性與實驗性質之公共

參與構想，鼓勵其由生活脈絡出發，自主關注與行動，結合成人專業與在

地資源，落實具體公共實踐，並透過歷程中之提案、討論與回饋，累積其

 
3 統計至 114年 6月，18歲以下本市兒童及少年人口數有 270,341人。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

球資訊網（2023）。取自：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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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經驗與集體行動能力。 

 

參、工作策略內容及預期效益 

CRC 之「落實」，除強化專業知能層面的持續建構，更須在執行層面

上建立穩定且具效能之實務運作模式。為深化兒少參與與權利實踐，本計

畫延續與由歷屆本市兒童及少年代表組成之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代表協會

合作，發展多元形式的兒少公共參與機制及 CRC 培力行動。協會成員具備

實際擔任代表的歷程經驗，得以從兒少視角出發，從「被培力」的身分轉

化為「培力他人」的角色，有助於建構兒少與兒少之間的支持網絡，並逐

步形成可供複製與擴展的在地實務典範與執行架構。 

為強化人力支持並提升計畫推動效能，亦持續設置專職人力，作為兒

少參與推動之核心協力角色，負責行政支援、歷程陪伴與實務串接等關鍵

任務，俾利整體方案得以於現有基礎上深化發展，並確保工作脈絡具延續

性與積累性。藉由結合協會能量與專業支持，計畫將持續推進價值實踐交

流平台、創新育成與充權行動，拓展參與群體、累積實作成果，進而達成

以下目標與效益。 

本計畫推動策略、目標、項目及預期效益如下： 

一、 量化指標 

主軸項目 計畫策略 工作目標 工作項目及量化成果 

兒童權利

公約審議

模式培訓

計畫 

價值實踐

交流方案 

推動在地

實踐，強化

國際視野 

一、 我說故我在―審議模式培訓計畫： 

(一) 每年 1 場工作坊*20 人=20 人次、社群小聚

1 場*10 人=10 人次，合計 30 人次*2 年=6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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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兒少

參與公共

事務方案 

創新育成充

權行動 

提升兒權

意識，建立

表意機制 

二、「童」心同行――南市兒少代表公共參與暨權

益推廣培力計畫：每年辦理 9 場培力課程，1 場成

果發表會，每月兒少代表機制線上宣導 

(一) 兒少代表 10 人*9 場*2 年=180 人次 

(二) 在地兒少 5 人*3 場*2 年=30 人次 

(三) 世界兒童人權日宣導活動（或成果發表會）： 

1. 宣導受益人次：30 人*1 場*2 年=60 人次 

2. 方案參與人次：計 5 人次*2 年=10 人次 

(四) 推出宣導素材：1 件*2 年=2 件。 

(五) 兒少代表機制線上宣導：兒少代表專屬社群

媒體每月發布 2 則貼文*12 個月*2 年=48

則；年度累積觸及人數達 1,000 人。 

三、兒童公民學―兒少代表自治推動計畫：每年辦

理 9 場*兒少代表 10 人*2 年=180 人次 

四、廣「兒」言之――兒少代表跨域交流活動計畫：

每年 1 場*10 人*2 年=20 人次 

五、「南」兒高峰會――大型兒少權益暨兒少代表

共識營計畫：每年 1 場*40 人次*2 年=80 人次 

 

二、 質化指標 

(一) 促進行為改變： 

1. 每年兒少參與地方政府或民間單位決策或行政措施達 1 項*2

年=2 項。 

2. 每年社會議題公共服務宣導改善，規劃階段納入兒少意見，提

高宣導方案可行性及效益 1 項*2 年=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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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申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伍、 方案實施期程 

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6 年 12 月 31 日止。 

陸、 辦理方式及管控機制 

一、 本計畫以委辦方式結合民間單位辦理，藉公私合作多方推動各項工作

項目。 

二、 每年就執行成果滾動式檢討、協調及整合管控績效；管控機制說明如

下： 

(一) 建立外部督導機制，每季至少辦理 1 場次外督會議，每年合計

4 次。 

(二) 每年不定期訪視輔導，並召開專案報告暨業務輔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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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預算編列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15 116 

小計 
中央核定 地方自籌 中央核定 地方自籌 

01 子計畫：我說故我在――審議模式培訓計畫 

培力活動 

1 活動主持費 時段 5 2,000 10,000 5 時段 10,000 0 10,000 0 20,000 

2 團體帶領費 小時 6 2,000 12,000 6 小時 12,000 0 12,000 0 24,000 

3 協同領導費 小時 4 1,000 4,000 2 人*2 小時;活動採分組模擬 4,000 0 4,000 0 8,000 

4 保險費 式 1 3,600 3,600 為兒少參與者投保旅平險(預估 180 元/人*20 人) 0 3,600 0 3,600 7,200 

5 講座鐘點費 小時 2 2,500 5,000 活動行前教育訓練費用 5,000 0 5,000 0 10,000 

6 交通費 式 1 8,500 8,500 講師及助理出席，覈實支出。 8,500 0 8,500 0 17,000 

7 印刷費 式 1 4,600 4,600 海報、宣傳 DM、活動手冊等 4,600 0 4,600 0 9,200 

8 宣導素材設計費 式 1 5,000 5,000 活動文宣懶人包企畫及設計 5,000 0 5,000 0 10,000 

9 場地及布置費 式 1 5,000 5,000 含場地費、空間布置及道具製作等相關費用 5,000 0 5,000 0 10,000 

10 膳費 人次 25 140 3,500 每場 25 人(含工作人員)*1 餐 3,500 0 3,500 0 7,000 

11 茶點費 人次 50 10 500 每場 25 人(含工作人員)*2 時段 0 500 0 500 1,000 

社群小聚 

1 專家學者出席費 人次 1 2,500 2,500 社群小聚專家學者 1 人*1 場次 2,500 0 2,500 0 5,000 

2 茶點費 人次 30 10 300 每場次 15 人(含工作人員) *2 時段*1 場 0 300 0 300 600 

3 膳費 人次 15 140 2,100 每場 15 人(含工作人員)*1 餐 2,100 0 2,100 0 4,200 

小計            62,200 4,400 62,200 4,400 133,200 

02 子計畫：「童」心同行――南市兒少代表公共參與暨權益推廣培力計畫 

1 講座鐘點費 小時 27 2,000 54,000 訓練 3 小時*9 場 54,000 0 54,000 0 108,000 

2 交通費 式 1 47,000 47,000 
講師 3,000 元*1 人*9 場，兒少代表 200 元*10 人

*(培力課程 9 場+成果發表會 1 場)覈實支出。 
47,000 0 47,000 0 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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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15 116 

小計 
中央核定 地方自籌 中央核定 地方自籌 

3 印刷費 式 1 19,950 19,950 
9 場課程講義、成效評估問卷、海報、成果冊

等。 
19,950 0 19,950 0 39,900 

4 膳費 人次 175 140 24,500 

每場 15 人(含工作人員)*9 場=135 人 

成果發表會及籌備會 40 人(含兒少代表、工作人

員及參與開幕茶會民眾) 

24,500 0 24,500 0 49,000 

5 茶水費 人次 175 10 1,750 

課程 10 元*15 人(含工作人員)*9 場 

成果發表會及籌備會 10 元*40 人(含兒少代表、

工作人員及參與開幕茶會民眾) 

0 1,750 0 1,750 3,500 

6 保險費 式 1 19,800 19,800 

兒少參與者旅平險：預估 180 元/人*(10 名兒少代

表*9 場培力課程+5 名兒少代表*1 場成果發表會

+5 名兒少*3 場培力課程) 

0 19,800 0 19,800 39,600 

7 場地及布置費 式 1 50,000 50,000 
含成果發表會場地費、空間布置及道具製作等相

關費用 
50,000 0 50,000 0 100,000 

8 宣導素材設計與製作 式 1 40,000 40,000 兒權素材研發與製作 40,000 0 40,000 0 80,000 

小計       235,450 21,550 235,450 21,550 514,000 

03 子計畫：兒童公民學――兒少代表自治推動計畫 

1 交通費 式 1 18,000 18,000 兒少 200 元*10 人*9 場覈實支出。 18,000 0 18,000 0 36,000 

2 印刷費 式 1 3,920 3,920 會議議程、資料、問卷等。 3,920 0 3,920 0 7,840 

3 膳費 人次 108 140 15,120 每場 12 人(含工作人員)*9 場=108 人 15,120 0 15,120 0 30,240 

4 保險費 式 1 16,200 16,200 兒少參與者旅平險 (預估 180 元/人*10 人*9 場) 0 16,200 0 16,200 32,400 

5 茶水費 人次 108 10 1,080 10 元*12 人*9 場 0 1,080 0 1,080 2,160 

小計       37,040 17,280 37,040 17,280 108,640 

04 子計畫：廣「兒」言之――兒少代表跨域交流活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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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15 116 

小計 
中央核定 地方自籌 中央核定 地方自籌 

1 團體帶領費 小時 6 2,000 12,000 6 小時 12,000 0 12,000 0 24,000 

2 協同領導費 小時 8 1,000 8,000 4 人*2 小時;活動採分組模擬 8,000 0 8,000 0 16,000 

3 交通費 式 1 21,000 21,000 
預估兒少代表 1,500 元*14 人(含工作人員)，覈實

支出 
21,000 0 21,000 0 42,000 

4 住宿費 人 14 1,000 14,000 14 人(含工作人員) *1,000 元*1 日 14,000 0 14,000 0 28,000 

5 印刷費 式 1 4,880 4,880 活動手冊、回饋問卷、海報、布條等。 4,880 0 4,880 0 9,760 

6 膳費 人次 84 140 11,760 14 人(含工作人員)*3 餐*2 日=84 人次 11,760 0 11,760 0 23,520 

7 保險費 式 1 6,720 6,720 
兒少代表及工作者旅平險 ，預估保險費 240 元/

人*14 人(含工作人員)*2 日 
0 6,720 0 6,720 13,440 

小計       71,640 6,720 71,640 6,720 156,720 

05 子計畫：「南」兒高峰會――大型兒少權益暨兒少代表共識營計畫 

1 團體帶領費 小時 6 2,000 12,000 6 小時 12,000 0 12,000 0 24,000 

2 協同帶領費 小時 12 1,000 12,000 6 小時*2 人 12,000 0 12,000 0 24,000 

3 交通費 式 1 11,000 11,000 講師 3,000 元*1 人；兒少 200 元*40 人 11,000 0 11,000 0 22,000 

4 印刷費 式 1 15,600 15,600 手冊、布條、課程講義、成效評估問卷、海報等 15,600 0 15,600 0 31,200 

5 膳費 人次 180 140 25,200 45 人(含工作人員)*2 餐*2 日=180 人次 25,200 0 25,200 0 50,400 

6 茶水費 人次 180 10 1,800 10 元*45 人*2(上下午)*2 日 0 1,800 0 1,800 3,600 

7 保險費 式 1 9,600 9,600 
兒少參與者旅平險 (預估 2 日保險費 240 元/人

*40 人)  
0 9,600 0 9,600 19,200 

8 場地及布置費 式 1 20,000 20,000 含營隊場地費、空間布置及道具製作等相關費用 20,000 0 20,000 0 40,000 

小計       95,800 11,400 95,800 11,400 214,400 

06 專業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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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15 116 

小計 
中央核定 地方自籌 中央核定 地方自籌 

1 

115 年薪資 年 1 619,623 619,623 

社工員 1 人 45,898 元*13.5 月，含碩士加給 2,000

元、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加給 4,000 元，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無相關資

格證明將以 38,898 元/月核算。本計畫專業人員

於 114 年 5 月進用，服務年資擬晉階 1 次，故每

月編列：1,000 元*1 階/月。 

619,623 0 0 0 619,623 

116 年薪資 年 1 633,123 633,123 

社工員 1 人 46,898 元*13.5 月，含碩士加給 2,000

元、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加給 4,000 元，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無相關資

格證明將以 38,898 元/月核算。本計畫專業人員

於 114 年 5 月進用，服務年資擬晉階 2 次，故每

月編列：1,000 元*2 階/月。 

0 0 633,123 0 633,123 

2 

115 年受僱者之勞、健保

及提撥勞退準備金 
月 12 9,508 114,096 

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最高每月薪資 4 萬 5,898 元

計算，投保級距 48,200 元，雇主負擔勞保 4,284

元、健保 2,332 元、勞退 2,892 元。 

114,096 0 0 0 114,096 

116 年受僱者之勞、健保

及提撥勞退準備金 
月 12 9,508 114,096 

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最高每月薪資 4 萬 6,898 元

計算，投保級距 48,200 元，雇主負擔勞保 4,284

元、健保 2,332 元、勞退 2,892 元。 

0 0 114,096 0 114,096 

小計             733,719 0 747,219 0 1,480,938 

合計 (不含專案管理費)      1,235,849 61,350 1,249,349 61,350 2,607,898 

專案管理費      123,585 0 124,935 0 248,520 

合計      1,359,434 61,350 1,374,284 61,350 2,856,418 

總經費      1,420,784 1,435,634 2,856,418 



 臺南市兒童權利公約教育訓練與意識提升計畫 

壹、 計畫緣起與挑戰 

   《兒童權利公約》（CRC）自 103 年國內法化以來，已成為我國兒

童及少年福利政策發展的重要依據，並透過兩輪國際審查歷程持續

推動制度與實務的精進。然從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所揭示之

建議可見，無論在專業訓練的深化、兒少表意機制的保障、或家庭

與社區層面的權利意識建立，均仍有進一步努力的空間。 

 

    我國目前雖已建構一定程度之兒權政策體系，惟在實際執行層

面，包含教育訓練資源分布、宣導對象涵蓋度、專業人員知能落差

與兒少參與落實等面向，皆仍存在挑戰。根據學界研究與在地實務

觀察，部分社會文化脈絡中對兒童主體性的認知仍不足，「尊重兒童

意見」在公務體系與教育現場的實踐，仍易受成人本位、父權思維

與升學導向的價值體系所限。 

 

    113 年度計畫已初步建構本市推動 CRC 的行動基礎，包含跨局

處教育訓練、兒少代表能力培力、兒權宣導行動與兒童劇素材開發

等，累計達 3,000 餘人次參與，顯示本市具備深化兒權教育的基礎

條件。然而觀察執行歷程，亦可見多項待優化之處：例如，教育訓練

形式以單次授課為主，尚欠缺反覆性、系統性與情境應用設計；兒

少參與則多集中於代表性機制，難以普及至日常生活場域與政策討

論場景；而宣導素材缺乏延伸性與系統更新，亦影響權利理念的持

續傳遞與深化。 

 

    因此，115 年度本計畫將延續既有基礎，聚焦「知識深化」、「權

利內化」、「參與擴展」三大目標，透過跨層級教育訓練、適齡宣導設

計與多元傳播策略，深化兒童權利於本市各階層之實踐厚度，並逐

步促成一個更能支持兒少權利實現的社會與制度環境。 



一、從實踐到深化：兒權培訓的回顧與進階 

自 107 年起，本局即與 CRC 民間監督聯盟成員——財團法人天主教

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及附設台南嬰兒之家展開合作，秉持在地實踐的理念，

重視不同對象所需的培訓過程，透過經驗交流與對話形式，尋找具潛力並

願意長期投入兒童權益工作的服務者，協助其在兒少服務現場穩健前行。

109 年起，本局進一步結合公益彩券回饋金資源及設置專責人力，與善牧

團隊持續深化合作，嘗試建構支持系統，協助公私部門兒少工作者與在地

社區參與者，從認識、覺察 CRC 價值開始，發展出回應在地兒少處境的實

踐行動。 

經統計，107 年受訓比率為 381%，至 113 年已提升至 78%2以上，參

訓率大幅提升。從歷年活動回饋中亦可觀察到，多數參訓者在意識層面的

認知、反思與實務認同皆有顯著進展。如一位來自本市居家托育中心的學

員分享道： 

然而，面對持續變動的社會與國際情勢，兒權工作的實務模式與支援

系統仍須與時俱進。如何讓短時間的訓練不僅止於知識灌輸，而能延伸為

持續學習與實踐追蹤的機制，是當前亟需面對的課題。未來課程設計將進

一步強化歷程追蹤與互動機會，並發展更多元、分層次的培訓內容，以深

化學員對 CRC 的內化理解與實務應用。 

二、從普及到深化：知識轉譯待多元推展 

對《兒童權利公約》（CRC）缺乏基本認知，往往使實踐無從著手，宣

導工作因此成為落實的第一步。為營造尊重兒少意見的社會氛圍，亟需透

過多元形式，向兒少及其重要他人（如家長、課後照顧者、保母、安親班

教師等）推廣 CRC 理念。 

本局自 111 年至 112 年委託豆子劇團製作《貓頭鷹大使的 CRC 大獎》，

 
1 107年以公務員、兒少福利機構、寄養業務及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統計總人數計 2,931
人。 

2 113年以公務員、兒少福利機構、寄養業務及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統計總人數計 3,891
人。 



以戲劇形式詮釋 CRC 四項一般性原則，累計完成 24 場次演出，主要觸及

3 至 12 歲兒童及其照顧者。劇本發展過程納入兒少意見，演出以生動有趣、

語彙淺顯的方式進行，有效促進跨世代的共感與理解。在回饋中，多數家

長反思自身在親職互動中忽略兒童意見的情形，顯示劇場演出已成為家庭

溝通的觸媒。 

    為深化劇場成果，自 113 年起推動延伸型計畫，包含：一、辦理 CRC

主題戲劇營，讓兒少參與角色設定與劇情創作，強化其主體性與表達力；

二、持續於學校與社區辦理巡迴演出，進一步將 CRC 理念擴及日常生活場

域。未來將持續透過多元媒介強化權利轉譯機制，使公約精神在社區中落

地生根，提升全民對兒少權利的理解與實踐力。 

貳、 計畫願景與目標 

    真正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的基礎，在於第一線人員與大眾對

其理念與精神有充分的理解與認同。唯有先建構清晰的知識架構與

價值意識，實務操作與政策執行才能更加順暢。本計畫透過「價值

生根深耕方案」與「知識轉譯傳遞工程」兩大策略，期能強化參與

者對 CRC 核心概念的理解，深化兒少權利意識，並鼓勵實務對話

與跨領域交流，使關注兒少議題的工作者與兒少本人能共同思考、

回應並解決當代兒少所面臨的挑戰。 

一、本計畫目標： 

（一） 建立兒少工作者落實 CRC 之知識與實務能力。 

（二） 提升公務體系人員對兒童主體性之意識。 

（三） 實踐父母引導兒少理解與實現權利之責任。 

 

二、本計畫重點策略： 

（一） 價值生根•深耕方案： 

規劃辦理多元形式之 CRC 教育訓練活動，包含專題講座與實

務導向工作坊，邀請具國際視野與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進行

知識分享與經驗交流，強化參與人員對 CRC 核心理念之理解

與應用。透過系統性訓練與跨領域對話，促進公務體系人

員、兒少實務工作者及社區從業人員深化對兒童主體性之意



識，並於服務歷程中發展多元且可近之兒少表意機制，強化

權利導向之服務實踐。 

（二） 知識轉譯傳遞工程： 

CRC 的落實，需要仰賴持續且多元的知識傳遞，亦須考量不

同對象的接收差異，發展適用於幼齡兒少及身心障礙兒少之

友善宣導模式。為此，115 年將延續 111 至 112 年「貓頭鷹大

使的 CRC 大獎」與 113 年至 114 年「貓頭鷹大使的四個小叮

嚀」宣導基礎，持續以兒童劇形式傳遞《兒童權利公約》（CRC）

核心理念。透過戲劇營及巡迴演出方式，深化兒少對 CRC 權

利內涵的理解，結合在地兒少經驗進行創作，轉化為貼近生活、

易於理解的表演內容。115 年演出將持續深入校園及社區，並

優先於資源相對較少之區域及過去尚未辦理宣導場次地點推

動辦理，並同步製作數位素材上架社群平台，擴大宣導效益，

提升兒少及社區民眾對 CRC 的認識與支持。 

三、本計畫對象設定： 

為維護本市約 27 萬3兒童及少年的權利，確保弱勢兒少的權利能獲得

適切保障，並深化《兒童權利公約》的核心價值與實質落實，本計畫之實

體教育訓練將目標對象區分為兩個層面，聚焦於各機關主管人員及社政體

系公私部門網絡，並以貼合其職能與實務需求的課程設計作為切入，逐步

發展為具互動性與經驗分享導向的學習模式與執行架構。後續亦將延伸推

展至跨領域協作對象及一般民眾，強化社群連結，擴大宣導效益與公共參

與基礎。 

本計畫之宣導活動以 8 至 12 歲兒童為核心對象，採用適合各年齡層

接受的傳播媒介進行實地推廣，期望擴大影響範圍至 35 歲以上族群，包括

父母、祖父母等一般民眾，以及社區中高齡者與數位落差族群。另一方面，

針對尚未接觸社福體系、或現行服務資源覆蓋不足的兒少，亦需強化其獲

取資訊與自主學習的機會。為觸及 13 至 35 歲之學生、兒少代表及年輕族

 
3 統計至 114年 6月，18歲以下本市兒童及少年人口數有 270,341人。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
全球資訊網（2023）。取自：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群 ，將持續展展多元宣導渠道，並於其日常生活動線設置平面宣傳，提升

CRC 可見度與參與意識。 

參、 工作策略內容及預期效益 

CRC 的實踐，除需強化專業人員之知能建構，亦須建立可持續運

作的實務支持與制度機制。本計畫聚焦於教育訓練與權利宣導兩大

主軸，透過系統化課程設計，提升公務體系與實務網絡對 CRC 之

理解與應用能力，並結合兒童劇場創新形式，深化兒少對權利內涵

的認識，擴展至家庭與社區，強化社會整體的兒權意識。本計畫推

動策略、目標、項目及預期效益如下： 

一、量化指標 

主軸項目 計畫策略 工作目標 工作項目及量化成果 

兒童權利公

約教育訓練 

價值實踐交

流方案 

推 動 在 地

實踐，強化

國際視野 

一、 展開 CRC 的雙翼―兒少專業人員 CRC 培訓計

畫： 

(一) 實體進階工作坊：每年 2 場*30 人=60 人次。 

(二) 數位初階課程：每年 1 場*100 人=100 人。 

二、 生根•深耕―各機關主管及業務相關人員 CRC

培訓計畫： 

(一) 實體進階培訓：每年 1 場*60 人=60 人次 ；討論

會每年 2 場*10 人=20 人次。 

(二) 數位初階培訓：每年 1 場*100 人=100 人次。 

三、 我說故我在―審議模式培訓計畫： 

(一) 每年 1 場工作坊*20 人=20 人次、社群小聚 1 場

*10 人=10 人次，合計 30 人次。 

(二) 推出審議模式工作手冊或懶人包教材 1 件。 

兒童權利公

約宣導 

知識轉譯

傳遞工程 

製作推廣

典範，營造

友善環境 

四、 CRC大使起步走――臺南市CRC兒童劇涵育宣

導計畫 

(一) 115 實地宣導受益人次： 

1. 戲劇坊：60 人次。 



2. 社區/學校場演出：1,200 人次。 

3. 新聞稿、活動宣傳或花絮報導 6 次/篇。 

(二) 115 年數位宣導受益人次：  

1. 曝光次數達 10,000 人次；觸及人數達

1,000 人。 

2. 活動宣傳或花絮報導 1 篇。 

(三) 115 年推出 CRC 宣導素材 1 件。 

二、質化指標 

（一） 提升參訓者知能：課程結束後採用衛生福利部 CRC 資訊網基礎

測驗題庫，或由講師依課程內容擇適切題目施測，訓後成效測驗之平

均分數達 75 分以上；並依據「各機關辦理人權教育訓練監測與成效

評估指引」，完成課程相關自我評估作業。 

（二） 促進行為改變： 

1. 促成 1 項受訓人員提出之 CRC 落實作為，應用於業務中。 

2. 促成兒少參與劇本發展或宣導內容設計 1 項，落實表意參與。 

肆、 申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伍、 方案實施期程 

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陸、 辦理方法及管控機制 

一、 本計畫以委辦方式結合民間單位辦理，藉公私合作多方推動

各項工作項目。 

二、 每年就執行成果滾動式檢討、協調及整合管控績效；管控機

制說明如下： 

(一) 建立外部督導機制，每季至少辦理 1 場次外督會議，

每年合計 4次。 

(二) 每年不定期訪視輔導，並召開專案報告暨業務輔導會

議。  



柒、 預算編列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15 

小計 
中央核定 地方自籌 

01 子計畫：展開 CRC 的雙翼――兒少專業人員 CRC 培訓計畫 

1 講座鐘點費 小時 12 2,000 24,000 訓練 6 小時*2 場 24,000 0 24,000 

2 交通費 式 1 8,000 8,000 講師出席，覈實支出。 8,000 0 8,000 

3 印刷費 式 1 5,600 5,600 課程講義、成效評估問卷、海報等。 5,600 0 5,600 

4 膳費 人次 70 140 9,800 每場 35 人(含工作人員)*2 場 9,800 0 9,800 

5 茶水費 人次 140 10 1,400 10 元*35 人*2(上下午)*2 場 0 1,400 1,400 

小計            47,400 1,400 48,800 

02 子計畫：生根•深耕――各機關主管及業務相關人員 CRC 培訓計畫 

1 講座鐘點費 小時 3 2,000 6,000 訓練課程 3 小時*1 場*1 人 6,000 0 6,000 

2 出席費 場次 2 2,500 5,000 主題諮詢專家學者 1 人*2 場次 5,000 0 5,000 

3 交通費 式 1 8,100 8,100 講師及專家等 3 人出席，覈實支出。 8,100 0 8,100 

4 印刷費 份 60 150 8,000 課程講義、成效評估問卷、海報等。 8,000 0 8,000 

5 膳費 人次 89 140 12,460 
訓練課程每場 65 人(含工作人員)*1 場 

討論會每場 12 (含工作人員)*2 場 
12,460 0 12,460 

小計            39,560 0 39,560 

03 子計畫：我說故我在――審議模式培訓計畫 

培力活動 

1 活動主持費 時段 5 2,000 10,000 5 時段 10,000 0 10,000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15 

小計 
中央核定 地方自籌 

2 團體帶領費 小時 6 2,000 12,000 6 小時 12,000 0 12,000 

3 協同帶領費 小時 4 1,000 4,000 2 人*2 小時;活動採分組模擬 4,000 0 4,000 

4 保險費 式 1 3,600 3,600 為兒少參與者投保旅平險(預估 180 元/人*20 人) 0 3,600 3,600 

5 講座鐘點費 小時 2 2,000 4,000 活動行前教育訓練費用 4,000 0 4,000 

6 交通費 式 1 8,500 8,500 講師及助理出席，覈實支出。 8,500 0 8,500 

7 印刷費 式 1 4,600 4,600 海報、宣傳 DM、活動手冊等 4,600 0 4,600 

8 宣導素材設計費 式 1 5,000 5,000 活動文宣懶人包企劃及設計 5,000 0 5,000 

9 場地及布置費 式 1 5,000 5,000 含場地費、空間布置及道具製作等相關費用 5,000 0 5,000 

10 膳費 人次 25 140 3,500 每場 25 人(含工作人員)*1 餐 3,500 0 3,500 

11 茶點費 人次 50 10 500 每場 25 人(含工作人員)*2 時段 0 500 500 

社群小聚 

1 專家學者出席費 人次 1 2,500 2,500 社群小聚專家學者 1 人*1 場次 2,500 0 2,500 

2 茶點費 人次 30 10 300 每場次 15 人(含工作人員) *2 時段*1 場 0 300 300 

3 膳費 人次 15 140 2,100 每場 15 人(含工作人員)*1 餐 2,100 0 2,100 

小計            61,200 4,400 65,600 

04 子計畫：「聲」生不熄――兒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宣導計畫 

1 講座鐘點費 小時 3 2,000 6,000 3 小時*1 場 6,000 0 6,000 

2 交通費 式 1 6,600 6,600 
講師 3,000 元*1 人；兒少宣導 200 元*2 人*4

場；方案培訓 200 元*10 人*1 場覈實支出，  
6,600 0 6,600 

3 宣導素材設計與製作 式 1 18,000 18,000 宣導品設計與製作 0 18,000 18,000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15 

小計 
中央核定 地方自籌 

4 膳費 人次 38 140 5,320 
培訓活動(含工作人員)22 人*1 場；宣導 4 人(含
工作人員)*4 場 

5,320 0 5,320 

5 印刷費 式 1 7,360 7,360 布條、成效評估問卷、邀約宣導單張、海報等 7,360 0 7,360 

6 保險費 式 1 3,240 3,240 
培訓活動旅平險預估 180 元/人*10 人*1 場 

兒少宣導旅平險預估 180 元/人*2 人*4 場 
0 3,240 3,240 

小計            25,280 21,240 46,520 

05 子計畫：CRC 大使起步走――臺南市 CRC 兒童劇涵育宣導計畫 

1 團體帶領費 小時 30 2,000 60,000 6 小時*5 日，覈實支出 60,000 0 60,000 

2 交通費 式 1 60,000 60,000 含演員、參與者及工作人員、專家學者、講師、

兒少諮詢者等，覈實支出 

60,000 0 60,000 

3 膳費 人次 300 140 42,000 含演員、參與者及工作人員、專家學者、講師、

兒少諮詢者、工作坊學員等，覈實支出 

42,000 0 42,000 

4 協同帶領費 小時 60 1,000 60,000 6 小時*2 人*5 日，覈實支出 60,000 0 60,000 

5 宣導素材設計與製作 式 1 160,000 160,000 影片錄製剪輯、歌曲製作等(影片製作) 160,000 0 160,000 

6 印刷費 式 1 110,000 110,000 各類文宣設計與印製 110,000 0 110,000 

7 出席費 人次 6 2,500 15,000 專家學者 2 人、兒少 4 人*1 場次，覈實支出 15,000 0 15,000 

8 表演費 式 1 350,000 350,000 含編劇費、演員費、排練費、執行導演工作費等

相關費用 

350,000 0 350,000 

9 審查費 式 1 10,000 10,000 演出劇本審查費，覈實支出 10,000 0 10,000 

10 場地及布置費 式 1 100,000 100,000 含場地費、布景布置及道具製作等相關費用 100,000 0 100,000 

11 器材租金 式 1 80,000 80,000 含燈光音響硬體器材和設備、服裝租用等費用 80,000 0 80,000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15 

小計 
中央核定 地方自籌 

12 保險費 式 1 60,000 60,000 公共意外責任險、旅遊平安保險等，覈實支出 0 60,000 60,000 

13 技術工作費 式 1 105,000 105,000 含進場裝臺及演出執行製作、舞台監督、燈光、

音效及舞台技術人員等相關費用 

105,000 0 105,000 

14 活動主持費 時段 10 2,000 20,000 10 時段，覈實支出 20,000 0 20,000 

15 住宿費 人 15 2,000 30,000 含帶領者、演員及工作人員等，覈實支出 30,000 0 30,000 

16 行銷宣傳費 式 1 80,000 80,000 媒體廣宣費等 0 80,000 80,000 

小計            1,202,000 140,000 1,342,000 

合計 不含專案管理費      1,375,440   

專案管理費      137,544 0 137,544 

合計      1,512,984 167,040 1,680,024 

總經費      1,680,024 1,680,024 




